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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规范认证证书批准及客户获证后认证证书注销、变更、暂停、恢复和撤销的管理，特制定本作业文

件。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批准、注销、变更、暂停、

恢复和撤销。 

3 认证证书批准条件要求 

对符合以下要求的认证委托人，方圆将颁发认证证书。 
1) 生产加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审核证据符合本规则和认证标准的要求。 

2) 生产加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审核证据虽不完全符合本规则和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但认证委

托人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不符合项纠正纠正措施，并通过方圆验证。 

4 认证证书注销条件和规定 

4.1 注销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 30 日内向方圆申请注销的理由和证据，方圆将在 7 日内注销

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1)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2) 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3)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4) 其他需要注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4.2 证书注销的有关规定 

1) 认证证书被注销后，证书管理人员应向认证委托人发放《有机/良好农业规范产品认证证书处置通

知》，通知获证组织将注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交回 CQM，或由获证组织在 CQM

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必要时还应当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

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2) 对于无法收回的证书和标志，证书管理人员应当及时通知网站管理人员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公布

注销认证证书的决定，声明证书及标志作废。 

5 认证证书暂停条件和规定 

5.1 暂停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方圆将在 15 日内暂停认证证书，认证证书暂停期为 1 至 3 个月，并对外公布： 

1) 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证书或者认证标志的； 

2)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含监督检查时），且经方圆

评估在暂停期限内能够能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3) 认证委托人（含其委托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家级或省级监督抽查结果证明产品存在不合格，

但不需要立即撤销认证证书的； 

4) 认证委托人（含其委托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或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国家有关部门或方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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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通知的监督检查或监督抽样检测的； 

5) 认证委托人（含其委托方）不配合国家有关部门或方圆依据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在市场或销售

场所抽样样品进行检测的； 

6) 认证证书信息发生变更或有证据表明认证委托人（含其委托方）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发生重大

变化，认证委托人未向方圆申请变更批准或备案的； 

7) 由于生产的季节性等原因，认证委托人申请暂停证书的情形； 

8) 其他需要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形。 

5.2 证书暂停的有关规定 

1) 上述 5.1 中 1）、2）和 4）规定的情况，认证业务部受理管理人员提出证书暂停申请，填写《有机

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状态变化申请书》，组织审定，依据审定结论，并报 CQM 总经理批

准后，暂停证书； 

2) 上述 5.1 中 3）规定的情况，认证委托人申请暂停证书，认证业务部受理管理人员组织审定，依

据审定结论，并报 CQM 总经理批准后，暂停证书； 

3) 暂停证书后，证书管理人员向认证委托人发放《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处置通知》； 

4) 证书暂停时，获证组织应停止使用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封存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相应

批次产品。 

6 认证证书撤销条件和规定 

6.1 撤销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方圆将在 7 日内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1) 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强制要求或者被检出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用物质的； 

2) 获证产品生产、加工活动中使用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3)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4)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的； 

5) 获证产品的产地（基地）环境质量不符合认证要求的； 

6) 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且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未

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7) 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分割的； 

8)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对相关方重大投诉且确有问题未能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9)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从事有机产品认证活动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受到相关行政处罚的； 

10) 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拒不接受认证监管部门或者方圆对其实施监督的； 

11) 其他需要撤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6.2 证书撤销的有关规定 

1) 当获证组织发生 6.1 条件之一，认证业务部受理人员提出证书撤销申请，组织审定工作，依据审

定结论并报 CQM 总经理批准后，撤销证书； 

2) 撤销证书后，证书管理人员向认证委托人发放《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处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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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证证书被撤销时，证书管理人员应当通知获证组织将撤销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未使用的标志

交回 CQM，或由获证组织在 CQM 的监督下销毁剩余标志和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包装，

必要时还应当召回相应批次带有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的产品。 

4) 对于无法收回的证书和标志，证书管理人员应当及时通知网站管理人员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公布

撤销认证证书的决定，声明证书及标志作废。 

7 认证证书恢复条件和规定 

7.1 恢复条件 

认证证书被暂停时，需在证书暂停期满且完成对不符合项的纠正或纠正措施后，向方圆提交证书恢复

申请和消除暂停原因的证据。符合要求的，给予恢复证书。 不满足要求的，撤销相关证书。 

7.2 证书恢复的有关规定 

1) 暂停期内，获证组织实施有效的纠正措施，经过书面或现场验证（必要时产品抽样）后，业务部

受理人员组织审定，依据审定结论，并报 CQM 批准后，恢复证书； 

2) 恢复证书后，证书管理人员向认证委托人发放《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恢复通知》，恢

复其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资格；如需重新换发或变更证书的，证书有效期按原证书有效期执行。 

8 认证证书变更条件和规定 

8.1 认证证书变更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在 15 日内向方圆申请变更，提交《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

书状态变化申请书》。 

1) 认证委托人/生产或加工场所名称和/或地址发生变更的（未搬迁）； 

2) 转换期到期，申请变更证书状态的；  

3) 认证范围扩大/缩小； 

4) 有机产品认证所依据的国家标准、实施规则发生了变化； 

5) 变更生产或加工场所（搬迁） 

6) 其他需进行变更的情况。 

8.2 证书变更的有关规定 

1) 认证业务部受理人员收到变更申请后，对 8.1 中 1）、2）的情况组织审定，并报 CQM 总经理批准

后，变更证书。 

2) 对 8.1 中 3）-6）中的规定，受理后，有检查部安排现场检查，并组织审定，依据审定结论并报

CQM 总经理批准后，变更证书。 

9 相关文件、表格 

《有机/良好农业规范产品认证证书处置通知》 

《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恢复通知》 

《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状态变化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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